附件3：
山西省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入网补充协议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写用户姓名及用户号码）

乙方：中国电信        分公司         营业厅

    本协议所属的补贴内容，以乙方与共青团山西省委协商的共同建设山西省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通信信息服务平台的合作为前提，用于满足对大学生村（社区）干部信息化管理要求的相关补贴。

    鉴于甲、乙双方已经签订《移动电话入网服务协议》，甲方基于对乙方CDMA移动通信服务的了解和需求，自愿参加乙方提供的“话费补贴”业务。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惠的原则，签订本协议：

      一、甲方自愿选择乙方提供的CDMA业务资费套餐，该套餐的资费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，协议期内甲方承诺不变更为低于上述套餐月租的套餐。

      二、甲方承诺在网  36  个月，在网协议期为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，每月最低消费话费不低于      元（或在网协议期内合计最低消费金额      元）。如协议期满后，甲方未主动申请变更套餐，则乙方将继续以甲方所选套餐为协议期满后的资费套餐。

      三、甲方一次性向乙方预存      元话费，其中首月预存      元，其余话费分      个月，以每月       元的额度返还给甲方（自协议期生效的当月开始返还），以抵扣甲方当月的话费。上述预存话费不能抵扣乙方代收的声讯费、信息费，以及国际长途和国际漫游费。若甲方当月的应付话费超出预存话费的可抵扣额度，应按时在缴费期限内缴清话费。如系统赠送话费时，用户状态为非正常状态，则无法享受话费赠送。

      四、预存话费的消费不可延期、不可结转、不可退还，过期失效。协议期内，乙方不得离网、不得欠费、不得报停。

      五、如甲方未及时缴纳足额话费，则乙方有权暂停提供服务，并暂停返还剩余预存话费；甲方在被乙方暂停服务90日内仍未付足话费，乙方有权终止提供服务，扣除剩余预存话费，并有权追缴甲方使用的手机、欠费和违约金。

      六、甲方在承诺并履行上述事项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价值            元的CDMA手机终端。乙方选购的CDMA手机型号为           ，手机串号为            。在本协议期满前（或在网协议期内合计最低消费金额消费完毕前），甲方仅有所选购手机的使用权。在协议期满及有关合同条款满足后，该CDMA手机的所有权才能转归甲方所有。甲方不得擅自转让手机终端，否则乙方将提请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采取措施予以处理，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仅包括劝导、质询和开除。

      七、甲方所获取的手机按照《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》享受“三包服务”。在协议期间若甲方获取的手机发生遗失、“三包”规定以外的损坏等情况，导致该手机无法继续使用的，由甲方自行购买手机继续履行本协议，直至协议期满。

      八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持一份。因签订、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应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本协议为《移动电话入网服务协议》的补充协议，本协议未约定之事宜，均以《移动电话入网服务协议》为准。

      兹声明以上全部内容认真阅读，并签字表示完全同意。

甲方：      乙方：中国电信      分公司        营业厅

（签字、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 章）

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  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

第一联：客户留存  第二联：公司留存  第三联：共青团留存








